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关于转发
[bookmark: _GoBack]《全市建筑施工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内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现将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发的《全市建筑施工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专项行动目标，结合项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检查方案。认真落实建设工地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据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履行安全生产职责。项目部要严格按照方案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企业领导必须带队对各项目进行安全检查，形成书面资料备查。
我局将按照《方案》要求，每月对各建设工地进行抽查，对抽查不合格项目，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并实施通报批评。
特此通知

附件：《全市建筑施工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方案》

高新区规划建设局
2017年1月6日



附件
全市建筑施工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方案

岁末年初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期。随着低温、雨雪、雾霾、寒潮等极端天气和年底赶工期、抢进度行为增多，诱发安全事故因素陡增。为扎实做好这一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论述为指导，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把责任层层压实到基层操作层面，以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为重点，制定落实管用适用的工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针对今冬明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认真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坚决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持今冬明春特别是“两节”、“两会”等重要时段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工作重点
（一）督促施工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检查和技术交底，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层层落实到每一个项目和一线操作人员，坚决杜绝“三违”行为。
（二）继续扎实开展建筑施工专项整治，以起重机械安拆、支模架、深基坑工程为重点，突出现场、查漏补缺、排查隐患，督促落实整改，及时消除隐患。
（三）针对高坠事故多发态势，开展“防高坠、防物体打击”专项行动。
（四）严厉打击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检查，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五）认真做好建筑施工消防安全工作，加强对易燃易爆物品管理，严格执行明火作业审批制度，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六）进一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努力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七）加强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检查，督促各方主体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
（八）加强对建设工地环境治理工作的监管，按照建设工地扬尘治理“六必须、六不准”要求，从出入口设置、土方开挖和总平面施工等方面加强施工现场扬尘管控。
四、工作措施
（一）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各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安全监督机构要立即开展建筑施工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各企业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情况，检查各类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和重大危险源监控、强化关键设施装置安全运行维护和落实冬季安全防护措施情况。对辖区内所有在建项目做到“全覆盖”检查，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立即责令有关单位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要坚决责令停工整顿。对因工作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的，要严肃追责。
（二）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各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安全监督机构要根据建筑施工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特点，继续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合理运用“双随机”抽查、暗查暗访等各种手段，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三）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市建委将在元旦、春节和“两会”等重点时段，组织安全生产督查检查，督促各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安全监督机构切实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确保相关工作落实到位。
五、时间安排
即日起至3月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日起至2017年1月底）。春节节前安全检查。各在建项目要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不得赶工期；安排好春节期间值班工作，并将值班人员名单报所属安监站备案。各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安全监督机构要对辖区内在建项目进行检查。
第二阶段（2017年2月1日至2月底）。开展节后复工检查。全市所有在建工程复工前必须经现场检查合格，管理人员和各配合工种施工到位并进行了节后复工安全教育的情况下，经由施工、监理、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方可复工，并将《建筑工程节后复工安全检查表》（见附件1）报送所属安监站备查。各在建项目可在市建委网站下载中心下载《建筑工程节后复工安全检查表》。各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安全监督机构要对辖区内在建项目进行节后复工检查。
第三阶段（2017年3月1日至3月底）。组织开展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回头看”。 各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安全监督机构要组织开展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回头看”，重点检查各在建项目责任主体单位落实情况。
六、工作要求
（一）及时研究部署，层层抓好落实。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投入，主动开展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抓好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和管理，调整疏导员工行为状态，有效遏制作业现场“三违”行为，抓好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二）加强预测预警，做好应急值守。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做好“两节”、“两会”等重点时段的安全生产应急值守工作，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各种应急防范准备。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和值班制度，及时掌握安全生产动态，保证信息畅通。对各种突发事故和异常情况必须立即按规定及时、如实上报，领导干部要及时靠前指挥，组织力量妥善处置，确保社会稳定。


附件1
建筑工程节后复工安全检查表
	工程名称
	
	形象进度
	
	面积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电话
	

	建设单位
	
	现场负责人
	
	电话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电话
	

	项目
自检
情况
	
具备复工的条件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及各工种工人已进场。
对施工电梯、塔吊等机械设备进行了维修检查及运行调试，均符合要求。
对基坑、脚手架等重大危险源进行了巡查，无异常情况，符合要求。
对工地临时用电进行了系统检查，符合要求。
对临边、洞口、临时设施等防护进行了检查，符合要求。
对现场文明施工、出入口及施工打围进行了全面清查，符合要求。
对井下及密闭空间作业进行了通风、缺氧、有毒气体等测试，符合要求。
组织作业人员进行了复工前的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并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
对围墙安全及可能影响周边人员安全的设施进行检查，符合要求。

经自查我项目已经具备复工的条件，可以恢复施工。

检查人员：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施工
单位
复查
意见
	

检查人员：               （单位公章）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建设
监理
单位
复检
意见
	
基本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具备复工条件。
存在安全隐患，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时限至          。
限期整改已合格，具备复工条件。

检查人员：               （单位公章）项目总监：

                                           年   月   日 


备注：根据检查情况，在相应的选项前方框内选“”

—8—

—1—


